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沈阳市浑南区XX朗日生鲜超市“5.5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责任追究
及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评估报告

2024年5月5日，在沈阳市浑南区朗日街XX朗日生鲜超市，发生一起一般物体打击事故。事故造成1人死亡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0万元。2024年6月20日浑南区人民政府批复通过调查组提交的《沈阳市浑南区XX朗日生鲜超市“5.5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》，由浑南区应急管理局对责任方立案处罚，截至2024年7月3日有关案件已全部结案。按照“谁调查、谁评估”的工作原则，2025年4月29日，由原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组成评估组，对事故责任追究及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，现将事故评估情况报告如下：
1、 评估工作组织情况
评估组成员单位：区应急局、区总工会、区人社局、市公安局浑南分局、五三街道办事处。
目标：旨在通过本次评估，强化生产安全主体责任，提高责任主体生产安全事故风险辨识管控水平，加强企业隐患排查治理能力，提升相关方应急管理效能，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。
任务：评估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，检查事故发生单位整改及生产安全事故预防情况。
方式：通过调阅卷宗、现场检查、听取汇报等方式，深入开展调查研究。
2、 评估工作具体内容
（1） 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依据《沈阳市浑南区XX朗日生鲜超市“5.5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》，浑南区应急管理局于2024年6月20日对事故责任方进行立案处罚。
责任方：
沈阳市浑南区XX朗日生鲜超市个体经营人赵X升
作为个体经营投资人未投入安全生产所必须的资金，未对超市员工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，致使超市员工安全意识淡薄，且未投入必要资金定期对液压升降平台进行维护保养，致使液压升降平台发生故障，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。   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参照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》（应急部14号令）第二十一条的规定，给予处人民币叁万伍仟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2024年7月3日，该案罚款已缴纳完毕并结案。
（2） 事故相关责任方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事故发生后，相关责任方深刻反省自身不足，严肃吸取事故教训，全面分析和制定整改措施，取得阶段性成效。具体措施如下：
沈阳市浑南区XX朗日生鲜超市
1、 按时召开安全会议，每周一次召开会议并记录摘要，运货、搬货设有使用须知和安全提示，有安全人员看护。
2、 建立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机制，对现场作业开展风险辨识，并对识别出的安全风险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。定期开展员工培训，树立风险意识。
3、 设备设施每日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上报，并时刻观察现场情况，做到对可能发生的隐患第一时间阻止。
4.店内货运吊排项目已做适当处理，并停止使用。做好安全培训并配备专业人员看护。
3、 评估意见
[bookmark: _GoBack]评估组认为,对《沈阳市浑南区XX朗日生鲜超市“5.5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》认定责任方的责任追究已全部落实到位，涉事责任方全面认识自身不足，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着力化解事故风险，采取有力整改措施，取得相应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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